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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O FAR EAST HOLDINGS LIMITED
（筆克遠東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752）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筆克遠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833,801 752,192

銷售成本 (561,253) (505,579)

毛利 272,548 246,613
其他收益 26,777 9,220
分銷成本 (110,163) (86,483)
行政開支 (119,985) (95,765)
其他經營開支 (220) (495)

經營溢利 3 68,957 73,090
融資成本 4 (1,357) (1,119)

67,600 71,97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973 5,574

除稅前溢利 75,573 77,545
稅項 5 (12,857) (21,086)

期內溢利 62,716 56,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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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57,368 52,062
少數股東權益 5,348 4,397

62,716 56,459

股息 6 (97,344) (28,432)

每股盈利 7
基本 5.01仙 4.60仙

攤薄 4.99仙 4.57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四月三十日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4,200 24,2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301,989 286,711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6,456 16,658
商譽 3,564 3,53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6,411 65,604
非買賣證券 － 6,484
可供出售投資 6,602 －

429,222 403,187

流動資產
存貨 16,713 21,915
施工中合約工程 30,758 22,885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8 412,842 439,030
聯營公司欠款 5,776 6,485
可收回稅項 1,592 441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151 11,612
銀行結餘及現金 289,259 373,872

777,091 87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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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已收賬款 108,626 142,713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9 399,900 445,034
欠聯營公司款項 1,337 1,412
應付稅項 23,907 24,124
借貸 68,724 45,060

602,494 658,343

流動資產淨值 174,597 217,89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03,819 621,08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7,261 57,046
儲備 473,430 495,233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530,691 552,279

少數股東權益 49,219 42,282

總權益 579,910 594,561

非流動負債
借貸 5,779 9,483
長期負債 5,880 5,503
遞延稅項 12,250 11,537

23,909 26,523

603,819 62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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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 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申報」而編製。

該等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零五年度賬目一併閱讀。

編製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所採用者一致，惟因採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之會計期間生效之若干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故本集團已更改若干會計政策。若干比較數字已按有關要求作出
修訂，以符合本期之呈列方式。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會計政策及本簡
明中期財務報表中所披露數額之重大及重要影響概述如下：

(a)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已影響少數股東權益、應佔聯營公
司除稅後業績淨額及其他披露之呈列。

(b)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以股份支付之款項」導致以股份支付款項之會計
政策出現變動。該項準則適用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出但於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生效日期尚未歸屬之股份、購股權或其他股本工具。應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 2號導致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之保留溢利減少約 67,000港元（於二零
零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約 9,000港元），並已相應調整以股份支付款項儲備，相
當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之政策變動之影響。該項應用亦
導致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行政開支增加及溢利減少約 29,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7,000港元）。

(c)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業務合併」、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資產減值」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無形資產」導致商譽之會計政策出現變動。截至二零零五
年十月三十一日，商譽乃：

－ 按直線法於其二十年可使用經濟年期內攤銷；及

－ 當出現減值跡象時於每個結算日按減值跡象加以評估。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之條文

－ 本集團自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起終止攤銷商譽；

－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因收購聯營公司產生之商譽累計攤銷為 1,202,000
港元已用於抵銷商譽成本之相應下降；及

－ 自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商譽須每年及於有減值跡象出
現時進行測試，以評估是否存在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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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過往年度，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以成本或估值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
虧損列賬。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後，倘位於租賃土地上
之任何建築物權益之公平值可與本集團訂立租約時之土地租賃權益公平值分開
確定，則持作自用土地之租賃權益列作經營租約入賬。

用以收購土地租賃之預付地價或其他租約付款按直線法於租期內攤銷，期內之
攤銷支出立即於收益表內確認。位於該等租賃土地上之持作自用樓宇仍呈列為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一部份，並以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列賬。

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採納。因採納該項新政策，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持作自
用土地之租賃權益約 16,456,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約 16,658,000
港元）自「物業、廠房及設備」中重新歸類為「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而倘租
賃權益無法可靠地於土地及樓宇部份間作出分配，則土地之租賃權益仍入賬列
作物業、廠房及設備。

(e)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要求追溯應用
且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對本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本集團金融工具如何呈列並無
重大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生效）通常並不允許按追溯基準對金融資產及負債進行確認、取消確認或計量。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過渡性條文分類
及計量其權益證券。因此，為數 6,602,000港元之「非買賣證券」於二零零五年十
一月一日分類為「可供出售投資」。對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業績並無重大影
響。

2. 營 業額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展覽台設計及裝飾、博物館室內裝修、招牌廣告、會議及展覽管理、
展覽館管理及其相關業務與其他業務。期內確認之收益如下：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展覽及展覽有關業務 699,923 541,141
博物館室內裝修 35,581 95,410
招牌廣告 55,768 48,360
會議及展覽管理 10,881 46,123
展覽館管理及其相關業務 21,997 15,349
其他業務 9,651 5,809

833,801 752,192

首要呈報方式－地區分類

本集團透過其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於全球經營業務，主要分佈三個地區－大中華（包
括香港、中國及台灣）、大中華以外之亞洲（主要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中
東、南韓、越南等）及其他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及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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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地區劃分基準呈報資料，分類營業額及分類營運業績乃按客戶所在地區為基準。

次要呈報方式－業務分類

本集團五項主要業務：

‧ 展覽及展覽有關業務；
‧ 博物館室內裝修；
‧ 招牌廣告；
‧ 會議及展覽管理；及
‧ 展覽館管理及其相關業務。

本集團之其他業務包括租賃物業、工具及設備以及提供其他服務。

(i) 首要呈報方式－地區分類

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大中華以外
大中華 之亞洲 其他 撇銷 本集團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357,743 355,371 120,687 － 833,801
內部間之銷售 64,375 18,764 7,598 (90,737) －

總收益 422,118 374,135 128,285 (90,737) 833,801

內部間之銷售額乃按當時市價計算。

業績
分類業績 26,345 40,299 6,702 73,346

利息收入 2,332
未分配成本 (6,721)

經營溢利 68,957
融資成本 (1,35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4,968 2,702 303 7,973

除稅前溢利 75,573
稅項 (12,857)

除稅後溢利 6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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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重列）

大中華以外
大中華 之亞洲 其他 撇銷 本集團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362,955 327,437 61,800 － 752,192
內部間之銷售 80,479 13,361 4,190 (98,030) －

總收益 443,434 340,798 65,990 (98,030) 752,192

內部間之銷售額乃按當時市價計算。

業績
分類業績 37,578 37,279 6,066 80,923

利息收入 1,048
未分配成本 (8,881)

經營溢利 73,090
融資成本 (1,11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3,653 1,705 216 5,574

除稅前溢利 77,545
稅項 (21,086)

除稅後溢利 56,459

(ii) 次要呈報方式－業務分類

營業額 經營溢利（虧損）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展覽及展覽有關業務 699,923 541,141 66,529 56,225
博物館室內裝修 35,581 95,410 (6,400) 5,290
招牌廣告 55,768 48,360 4,864 5,579
會議及展覽管理 10,881 46,123 1,442 6,727
展覽館管理及
其相關業務 21,997 15,349 3,510 5,892

其他業務 9,651 5,809 3,401 1,210

833,801 752,192 73,346 80,923

利息收入 2,332 1,048
未分配成本 (6,721) (8,881)

經營溢利 68,957 7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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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 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本集團擁有之資產 13,066 12,025
以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持有之資產 709 1,666

13,775 13,691

呆壞賬撥備 14,464 4,346
商譽攤銷 － 120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1,680 1,23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19 9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202 202

已計入：
利息收入 2,332 1,04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溢利 7 849

4. 融 資成本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貸款 1,169 937
毋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貸款 123 104

1,292 1,041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之融資費用 65 78

借貸成本總額 1,357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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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 項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包括：

期內利得稅
香港 4,570 3,870
海外 9,198 16,951

前期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香港 (1,514) (91)
海外 714 429

12,968 21,159
遞延稅項 (111) (73)

12,857 21,086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7.5%（二零零五年： 17.5%）計算。本集團之
部份溢利來自海外，因此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1,68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1,239,000港元）以應佔聯營公司業績計入收益表。

海外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當時稅率計算。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任何重大未撥備之遞延稅項。

6. 股 息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五年末期股息－每股 3.5港仙
（二零零四年：每股 2.5港仙） 40,083 28,432
二零零五年特別股息－每股 5港仙
（二零零四年：零） 57,261 －

97,344 28,432



10

附註：

(a)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分別 40,083,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 28,432,000港元）及 57,261,000港元（二零零四年：零）已於結算日後
獲得批准。根據本集團之會計政策，該股息乃於其建議及獲得批准之期間扣
除。

(b) 董事會議決擬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向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中期股息每股 2港仙（二零零五年： 1.5
港仙）。

(c) 二零零五年宣派之當時每股現有股份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分別 7港仙（二零零四
年： 5港仙）及 10港仙（二零零四年：無）及二零零五年中期股息 3港仙（二零零四
年：零），現已分別調整為二零零五年每股拆細後股份獲宣派末期股息 3.5港仙
（二零零四年： 2.5港仙）、特別股息 5港仙（二零零四年：無）及二零零五年中期
股息 1.5港仙（二零零四年：零）。

7. 每 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字計算：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以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列賬之盈利 57,368 52,062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45,029,045 1,130,947,476
有關購股權之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 4,868,388 7,736,146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49,897,433 1,138,683,622

每股盈利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之比較數字已按期內本公司股份拆細之影響作出調整。

8. 應 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授予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 30至 90日不等。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包括貿易應收款項約 314,883,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
三十一日： 368,404,000港元），其於呈報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四月三十日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90日 258,681 320,620
91至 180日 37,709 31,295
181至 365日 12,581 12,488
一年以上 5,912 4,001

314,883 368,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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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 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包括貿易應付賬款約 149,76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
日： 210,398,000港元），其於呈報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四月三十日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90日 124,072 172,545
91至 180日 13,325 22,204
181至 365日 5,901 6,471
一年以上 6,462 9,178

149,760 210,398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 2港
仙（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六年
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派付予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一）起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止（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期間不會進行股份過戶
登記。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中環交易廣場第二座 311－ 312室），方會獲派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表現理想。期內，業務營
業額增加約 82,000,000港元，較上年度同期高出 11%。

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純利亦增加至 57,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52,000,000港元），較上年度同期高出 10%。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完成若干大型項目，計有：

1.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在香港舉辦「二零零六年亞太區皮革展」

2.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在香港舉辦「環球資源系列採購交易會」

3.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在曼谷舉辦「第 27屆曼谷國際汽車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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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在新加坡舉辦「新加坡國際傢具展」

5.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在上海舉辦「中國上海國際視聽集成設備與技術展」

6.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在新加坡舉辦「亞洲航空展」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料

本集團之有形資產淨值總額為 576,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591,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存（包括已抵押銀
行存款）約為 309,000,000港元，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之 385,000,000港元減
少 76,000,000港 元 或 20%。 該 減 少 主 要 用 作 支 付 57,000,000港 元 之 特 別 股 息 及
40,000,000港元之末期股息。本集團之借貸總額較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增加
21,000,000港元。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為 69,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
一日： 45,000,000港元），而餘下一年以上到期之款項為 6,000,000港元（於二零零
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9,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金比率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四月三十日 十月三十一日

(i) 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1.29 1.33
(ii) 流動資金比率 （流動資產－不包括存貨及

施工中合約工程／流動負債） 1.21 1.26
(iii) 資產負債比率 （長期借款／總資產） 0.48% 0.74%

流動資金方面，本集團將繼續維持穩健之財政狀況。於本期間結束時流動比率
及流動資金比率穩定，資產負債比率由 0.74%減少至 0.48%。綜上述而言，長期
及短期流動資金繼續穩健，因此，現有財政狀況可確保本集團日後能把握任何
商機。

儘管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分佈全球多個國家，然而，本集團超過 70%之銷售及採
購乃以新加坡元、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為結算單位，其餘約 30%則以其他亞洲
貨幣及歐洲貨幣計算。銀行借款主要以新加坡元、港元及美元為結算單位，並
按浮動利率計息。

鑒於本公司已採用多種不同貨幣，而期內主要亞洲貨幣相當穩定，因此本集團
須承擔之外匯風險極微。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約 2,000名全職僱員（於二零零五年
十月三十一日： 1,800名），分別從事項目管理、設計、製作、銷售及市場推廣
以 及 行 政 工 作 ， 並 由 大 批 分 包 商 及 供 應 商 提 供 支 援 。 期 內 之 員 工 成 本 約 為
144,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6,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酬金政策乃按個別僱員之表現及各地區之薪酬趨勢而制訂，並將每年
定期檢討。除公積金計劃及醫療保險外，亦會根據個別僱員表現之評估而給予
僱員酌情花紅及僱員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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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將約 2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
十一日： 12,000,000港元）之銀行存款，以及賬面淨值總額分別約為 196,000,000港
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189,000,000港元）、 14,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
年十月三十一日： 14,000,000港元）、 18,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
日： 13,000,000港元）、 1,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1,000,000港
元）及 2,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1,000,000港元）之土地及樓
宇、投資物業、應收賬款、存貨以及物業及設備作出抵押，作為若干銀行授予
本集團信貸之抵押品。已抵押銀行存款乃用作短期銀行借貸之抵押品。

承擔

(i) 營運租約承擔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租賃物業及設備作出之不可撤銷營運
租約之日後最低租金付款而尚未履行之承擔，其屆滿期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四月三十日 十月三十一日

租賃物業 設備 租賃物業 設備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1,238 360 10,960 620
第二至第五年
（包括首尾兩年） 34,352 111 32,939 156
五年以上 108,138 － 103,930 －

153,728 471 147,829 776

(ii) 資本承擔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四月三十日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投資於一間聯營公司之資本開支
－已訂約但未在本財務報表中撥備 21,773 1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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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i)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四月三十日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授予以下公司之
銀行信貸而向銀行
作出之擔保

－附屬公司 － － 400,897 400,203
－聯營公司 4,000 4,000 － －
－所投資公司 4,000 4,000 － －

8,000 8,000 400,897 400,203

(ii) 履約擔保
有抵押 10,702 － － －
無抵押 1,496 － － －

12,198 － － －

(iii) 其他擔保
有抵押 25 － － －
無抵押 13,146 － － －

13,171 － － －

(iv)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 Pico Art International Pte
Limited、本集團在杜拜之一家附屬公司及一家聯營公司為本集團附屬公司
Pico International（Middle East）L.L.C.（「PIME」）之一名股東所提出之民事訴訟
之第一被告人，對方宣稱 PIME損失溢利 30,000,000迪拉姆或 63,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律師已向杜拜原訟法庭提交辯護書及排期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
八日進行審判。然而，雙方均可就審判結果向高等法院上訴，而財務報表
亦未就有關審判可能出現之財務負債提撥任何準備。

前景

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國家仍頻繁舉辦展覽會及項目市場推廣活動。

本財政年度完結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將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在新加
坡舉行會議，而本集團將履行會場承建商合約。本合約須在新加坡 Suntec國際
會議及展覽中心提供逾 1,000個臨時辦公室，作為來自 184個國家與會代表之辦公
場所。合約金額約為 10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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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二零零六年多哈亞運會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舉行，本集團將參與提
供及安裝臨時帳篷設備，交貨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上旬。合約金額約為
30,000,000港元。

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整段期間，將完成澳門威尼斯人博彩渡假村金額約
35,000,000港元之分包項目。

基於期內錄得之業績及本集團業務前景樂觀，董事相信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下
半年可繼續穩步增長。

展望不久之將來，二零零六年度中國汽車展覽會（二零零五年本集團在該展覽
會上取得極佳銷售額）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下旬在北京舉行。稍後，三年一
度之二零零六年 ITU世界電訊展覽會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上旬在香港舉行。
以前，中國汽車展覽會及 ITU世界電訊展覽會通常均會在十月底之前舉行。

最近本集團已獲委任為新加坡航空展之技術服務提供商，此項委任為根據一份
由二零零八年起包括兩個展覽在內的四年期合約而作出。新加坡航空展取代兩
年一度的亞洲航空展，後者已移師香港並由二零零七年起舉辦。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管治守則」），惟有下列偏離：

管治守則 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應分開及並非由同一人士擔任。根
據現有之公司組織架構，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並無分開。儘管主席及行政總
裁之責任由同一人擔當，但所有重大決策均經諮詢董事會成員及本公司高級管
理層後作出。董事會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董事會認為已
有足夠之權力平衡，且現有之安排可維持本公司管理層之強勢地位。

管治守則 A4.1要求非執行董事須有特定任期並應接受重選。本公司所有現任非
執行董事均並無特定任期，但須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本公
司組織章程細則規定三分之一董事須輪席告退。董事認為此安排符合管治守則
A4.1之目的。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本身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標準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
本公司確認本公司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止期間均遵守該標準
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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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
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賬目。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梁凱欣

香港，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 (i)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謝松發先生、謝松興先生及楊俊康先生；
(ii)非執行董事為李企偉先生； (iii)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簡乃敦先生、施宇澄先生
及甘力囱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